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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後刑事追訴已是亡羊補牢，緩不濟急。故要求行政院全面清查各級學校兼任、外聘教師

是否有前科記錄，並對受害學生進行心理諮商輔導，同時要求教師應該教導學生如何自保

，事前預防及事情發生後應有之處理及通報方式，務必杜絕相關憾事再度發生。 

（一三○）本院黃委員昭順，針對近來有檢察官以靜坐方式向最高法院

抗議其年初所作有關法院審理刑事訴訟案件時，依職權調查

證據為例外且限於對被告有利之事項之決議。認為檢察官帶

頭鑽法律漏洞、嚴重破壞司法威信，要求院、檢間相關爭議

應由體制內秉持理性，權衡刑事法無罪推定原則等法理解決

之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檢察官吳巡龍發起「檢察官六四運動」，獨自前往最高法院靜坐，反對最高法院今年年初

決議依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負舉證責任之原則，確定法院依職權調查證據只是例外時

為之，而法院依職權調查證據的前提是對被告之權益有重大關係事項，注重當事人對等就

是刑事訴訟維護公平正義的要旨。造成許多檢察官則認為這是法院的天平朝向被告傾斜，

才有這項司法史上僅見的靜坐。 

二、最高法院位於博愛特區，不在合法集會遊行的範圍內，如果一般民眾到此遊行或是靜坐抗

議，鐵定刑責上身。但是，檢察官「知法犯法」，故意以己身法學專長與實務經驗來鑽取

法律漏洞，報載檢察官們有「行動準則」，意即化整為零、到最高法院散步，連如何「阻

卻違法」都已規劃妥當。檢察官帶頭以「靜坐抗議」為名實則遂行「集會遊行」，如何讓

人民相信檢察紀律與公信力？ 

三、最高院決議的精神是讓法官站在中立的裁判位置，平等看待「檢察官作為原告」以及「民

眾作為被告」，避免受到「被起訴即可能有罪」的偏見影響，把「證明被告有罪」的舉證

責任限縮於檢方，也脫去以往要求法官「站在檢察官這一邊」調查對被告不利事項的責任

。這是「無罪推定原則」的核心。 

四、本次檢察官靜坐之議題，在於院檢雙方對法理見解之分歧，司法爭議，民眾未必看得懂。

檢察官只站在檢察官的本位主義，訴諸體制外、民粹式的途徑大動作抗議，並不能奪得民

眾的同情，對理性解決問題也不會有任何助益，反而造成民眾心中司法信任感下降，損及

司法威信。本席呼籲，相關爭議院、檢間應由體制內秉持理性，權衡刑事法無罪推定原則

等法理解決之。 

（一三一）本院黃委員昭順，針對行政院近日核定，嘉義縣中埔六個村

納入「西拉雅國家風景區」，特表芻議！這是半年內第二個


